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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古政办发〔2024〕8号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古县煤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

普查工作方案的通知

县直有关单位、各煤矿企业：

现将《古县煤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4月1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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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县煤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
普查工作方案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政府2025年1号文件相关要求，着力解决

煤矿隐蔽致灾因素不清、瓦斯防治和探放水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

题，有效防范遏制煤矿各类灾害事故发生，根据《山西省安全生

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持续深化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的通

知》（晋安办发〔2025〕16号）《临汾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转发省安委办〈关于持续深化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工作的

通知〉的通知》（临安办发〔2025〕39号）文件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

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

精神，牢固树立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理念，强化风险意识、

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，认真落实好国务院安委会“八条硬措施”

及我省实施措施，结合正在开展的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，切实将隐

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作为风险防控、源头治理的治本之策，持续

强化普查治理。

二、组织领导

为确保工作顺利开展，成立古县煤矿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

查工作领导组（简称领导组），负责组织协调、指导服务、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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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、审查把关等工作。

组 长：李 凡 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崔 哲 政府办副主任

李 鹏 县应急管理局局长

成 员：田 源 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

韩玉江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

李天鹏 县发改（能源）局副局长

孙洪飞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县应急管理局，办公室主任由局长

兼任。

三、普查范围

（一）普查类型范围

主要对煤矿采空区、封闭不良钻孔、地质构造、水源与通道、

瓦斯、冲击地压、等隐蔽致灾因素进行普查。

（二）普查区域范围

1.采空区

普查煤矿井田及边界外围200m范围内开采形成的采空区、

历史遗留的采空区（老窑）、废弃井筒以及相邻矿井开采形成的

采空区（巷道）等，重点普查未来3-5年生产活动区及外延100m

范围。根据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古县煤矿采空区及积

水范围勘查与水害综合防治项目实施方案》（古政办发〔2024〕



— 4 —

26号）文件，采空区水害普查由中标单位实施，煤矿企业无需重

复开展。

2.封闭不良钻孔

普查煤矿井田内及边界附近因地质勘査、开发与利用过程中

形成的未封闭、位置不清、封孔情况不明、封孔质量不合格,遗

留钻具的钻孔,水源井、油气井、煤层气井等封闭不良钻孔分布

情况，重点普查未来3-5年生产活动及规划区。

3.地质构造

普查矿井井田范围内可能引发水、瓦斯、顶板、冲击地压、

滑坡等煤矿灾害事故的断层褶曲赋存情况，主要查清落差大于

5m的断层，重点普查未来3-5年生产活动及规划区。

4.水源及通道

普査矿井井田及边界外围200m范围内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

河流、湖泊、水库、池塘、冲沟、融雪等地表水体及水利工程,

可能引发煤矿突（透）水的松散含水层,基岩含水层、烧变岩、

离层水、风氧化带、古河床冲刷带、剥离回填体、采空区积水以

及废弃井筒积水等地下含水体,以及可能引发煤矿水害的垮落带、

导水裂缝带、底板采动导水破坏带、陷落柱、地质构造、封闭不

良钻孔等导水通道情况。重点是未来3年生产活动范围。

5.瓦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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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生产区、规划区内易造成瓦斯事故的突出煤层、突出危

险区、高瓦斯含量区（或高瓦斯压力区）、邻近煤（岩）层含瓦

斯情况、地质构造、应力集中区及煤层厚度异常变化区。调查范

围为井田范围内，重点是未来3年生产活动范围。

6.冲击地压

普查煤矿井田范围内易导致应力集中或能量积聚造成冲击

地压事故发生的厚硬顶板、冲击倾向性、地质构造、煤层厚度异

常变化区、上覆（下伏）遗留煤柱、孤岛煤柱、地应力、矿山压

力等情况，重点是未来3年生产活动范围。

四、工作任务

各煤矿企业要严格按照《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规范 第2

部分：煤矿》（KA/T 22.2-2024），在当前开展的“煤矿采空区

及积水范围勘查与水害综合防治项目”、近两年开展的隐蔽致灾

因素普查的基础上查缺补漏、动态完善，切实查清3-5年内生产

区、规划区和其他区域的各类隐蔽致灾因素，并编制（修订）隐

蔽致灾因素普查报告，建立隐蔽致灾因素“一张图”，并针对普

查成果，制定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治理方案，明确治理时间、治理

资金、治理措施、责任部门和责任人。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发改（

能源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等职能部门，依照部门相关职责，按照

“政府牵头、部门协作、企业配合”和“区域普查和煤矿普查有

机结合、四邻煤矿普查资源共享、区域普查填补煤矿普查空白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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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原则，在煤矿普查的基础上，组织开展区域性普查，编制

区域性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报告。

五、普查方式

聘请权威性高、专业性强、靠得住的科研院所、专业团队、

地勘等资质等级高的单位（地质灾害防治类甲级资质），采用物

探（地面物探、矿井物探）、钻探（地面钻探、井下钻探）、测

试、化验试验、资料收集等方式开展普查工作，普查结果必须有

实际工程量支撑。

六、时间要求

2025年6月前完成。

七、普查费用

煤矿普查费用由煤矿企业自筹解决；区域性普查费用由县级

财政负担。

八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压实责任

各煤炭集团（分）公司、煤矿企业必须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

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及防范遏制事故的重

要责任，把此项工作作为当前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，由煤矿企业

董事长（矿长）牵头负责，成立机构，编制方案，责任到人，落

实资金，全面完成普查任务。隐蔽致灾因素普查（修订）报告和

治理报告，必须组织专家评审并经主体公司审核批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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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部门联动，监督检查

县应急管理局、县发改（能源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要

加强联动，按照监管职责强化监督检查，组织开展隐蔽致灾因素

普查报告审查，对未按时完成隐蔽致灾因素普查的，要责令限期

整改；对普查结果缺乏实际工程量支撑、普查内容不全、审核把

关不严格的，要责令推倒重来；要将煤矿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

工作纳入安全生产许可、资源配置、能力核增、矿建项目审批、

安全生产标准化考核定级、复工复产等工作中，对未按要求完成

普查和开展治理的，一律不予通过。

（三）日常调度，按时报送

各煤矿企业要指定专人按时向领导组办公室报送进展情况

（每月25日前）。县应急管理局要加强日常调度，掌握煤矿隐蔽

致灾因素普查工作开展情况，定期进行研判分析，加强督促推动，

每月最后一个工作日安排专人向市应急管理局报送相关信息。



抄送：县委办

古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4月 1日印发

校对：刘峰（县应急管理局） 共印 20份


